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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整，家居自井郭街的乙某步进自井同兴路处的丙美容

（发）店，交足50元后，该店甲美容师按操作规程为其纹眼

线⋯⋯术后，乙称眼痛（双眼睑内翻）。自此，甲先后辗转

于个体药店及自贡第一、二、四医院间。近４月、约十次的

治疗，微薄的美容收费化为乌有，代之以近500元的赔款，还

有几千元的私了费，更有矫正术前要先付的10000元，乃至赖

以生存的丙店的非持续经营⋯⋯！无尽赔偿路！“长夜漫漫

何时旦”！寻求法律救济是甲的唯一选择。甲乙找到自井五

星街消协，可调解未果；后，甲提请自贡仲裁委员会仲裁，

称：给乙纹眼线并未造成伤害；出于人道，已付乙医疗费

近300元；故不再承担任何费用。经审理，仲裁委裁决（对调

解书予以解决）：甲一次性补偿乙医疗费、误工费等1200元

并自愿承担仲裁费若干。 [评析] 此案系因美容所引发的赔偿

纠纷。争议焦点为纹眼线会否造成双眼睑内翻？这有仲裁委

依甲乙之约而委托市第四医院的医疗鉴定为据：乙双眼原有

近视（屈光不正）；双上、下睑睫毛呈双行，内侧接触角膜

，但双眼睑未见瘢痕形成，双眼角膜上皮完整；双上、下睑

睫毛内倒（睫毛异位）。对此结论，让人似不甚明白！主持

鉴定的主任医师诠释（《仲裁法》第44条）为：双上、下睑

属双行睫，与纹眼几乎无关；美容师没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

，使之自觉症状加重。至此，甲乙的过错已一目了然。但下

判还为时甚早。因患者需矫正术吗？如何矫正？会否毁容？



仍是个谜？经仲裁委从市级权威处得知，乙可行矫正术，方

式有二：一为电解术，二为内翻矫正术；同时两种治疗术均

不会毁容。仲裁庭评议认为：乙的双上、下睑呈双行睫，（

原因多方面）与纹眼术几乎无关（不能肯定纹眼会造成此症

状，关键在于术前乙的眼是否倒睫？），鉴于甲未严格掌握

手术适应症，使其自觉症状加重，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

一十九条“侵害身体造成伤害的，应赔偿医疗、误工等费用

”及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

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可由甲适当给予乙经济补

偿，据此遂为这起“剪不断、理还乱”的索赔纠纷紧急刹车

。于法不悖，符合情理。该案已自动履行完毕，但耐人寻味

。观全案，甲以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为人称道

。乙的爱美之心也无可厚非，但美容须谨慎。美容是一门集

医学、美学与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首先，美容师应必

备资质、资信，实行市场执业准入，应严格掌握手术后适应

症，诚如此，也许上述是非可及早明辨了也！其他要求从业

者所具备的诸如技艺、职业道德等软、硬件条件也甚为重要

。其次应订有一份完备的服务合同（内涵仲裁条款等解决争

议的方式）。可能的办法更多的是由美容（发）店提供格式

条款。所谓格式条款是指由一方预先制定的，并由不特定的

第三人所接受，具有完整性和定型化的合同条款。但其适用

应注意：一是免责问题。店家应采取合理方式提请顾客注意

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对方要求，予以说明，否则

，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二是权利义务的一致性问题。店

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否则不对等则

该条款无效。三是格式条款合同的无效或撤销问题。店家如



采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方式与顾客订立；或合同违反法

规或损害国家及社会公益的；或合同显失公平或顾客对合同

内容存在重大误解的，该条款应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条

款有两种以上解释，合同应归无效或撤销；四是解释问题。

合同条款起争议，应按通常理解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应

作出不利于店方的解释。如合同中既有格式条款又有非格式

条款，应采用非格式条款。这样可预防、化解纠纷。再次，

美容在身边、心里，美因人而异，顾客应量体裁衣，讲究美

艺。如例检中留意自己的仪表仪态、体质、睫毛状等，也可

咨询美艺、形象设计，以求最佳美容效果。如此这般，案中

乙还会冒毁容的风险而美容吗？纠纷不就自休也！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